
第6条�让步的修改
1.�缔约方不得使本协定项下的任何让步无效或损害，但本协定规定的例外情况除
外。
2.�本协定任何规定不得阻止任何缔约方就加速实施本协定项下的让步或
把新商品纳入此类让步进行谈判并达成安排，只要此类安排经相互同意
并适用于所有其他缔约方。

3.�任何缔约方可通过与已向其作出让步的任何其他缔约方进行谈判和达
成协议，修改或撤回其在本协定项下作出的让步。在此类谈判和协议中，
可能包括对其他商品的补偿性调整条款，有关缔约方应维持互惠和互利
的让步总体水平，该水平不应低于本协定在此类协议之前为贸易提供的
让步水平。
4.�缔约方根据第3段修改或撤回关税减让或消除计划中作出的让步，或根
据第2段加速消除此类计划中的关税或把商品纳入此类计划所达成的任何
协议，应取代根据关税减让或消除计划对该商品确定的任何关税税率或
路径，应被视为对相关附件的修正，并应根据第17条规定的程序生效。

第7条�WTO纪
律

根据本协定规定以及任何未来可能根据第15条对本协定进行审议的
缔约方达成的协议，缔约方2 兹同意并重申其遵守附件1A和1C所列
WTO协定规定的承诺，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非关税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
（以下简称“TBT”）、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下简称“SPS”）、补贴和
反补贴措施、反倾销措施以及知识产权。

2 东盟非WTO成员应根据其加入WTO的承诺遵守WTO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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